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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旷工为由作出辞退决定 再付补偿就算协商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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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 《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 等法律法规对
于女职工， 尤其是 “三期” 女职
工的保护， 徐宁兰所在的公司是
熟知的。 因此， 在以旷工为由将
其辞退后， 公司立即变更说法 ，
并以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
同应对徐宁兰提起的诉讼。

然而， 公司能够证明双方系
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主
要是已经支付经济补偿金， 徐宁
兰则对此提出 ： 如果如公司所
说， 双方就没有争议， 她也不会
申请劳动仲裁。 尽管她收到了这
笔钱 ， 但公司只要继续履行合
同， 她便即刻退回。

为此 ， 双方打了一年多官
司， 直到1月10日二审法院才一
锤定音： 驳回公司上诉， 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 并向徐宁兰支付产
假工资、 未休年假工资、 电脑补
助费等31885元。

因事请假被记旷工
遭辞退后又获补偿

今年31岁的徐宁兰于2013年
10月14日入职北京万盈科技公
司 。 当天 ， 双方签订了期限至
2015年10月13日的劳动合同。 合
同约定其担任网站产品策划， 每
月基本工资为税前1680元、 奖金
为税前3300元、 绩效工资为税前
4000元。

2015年4月12日 ， 因家中有
事， 徐宁兰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
主管领导佟经理请假， 计划在4
月15日至19日休息。 当天， 佟经
理以邮件回复同意 。 4月15日 ，
她又给公司夏总经理发送手机短
信， 明确请假事项， 但未得到回
复。 4月18日， 她实际休假3天后
回公司上班， 并拿着请假单找佟
经理和夏总经理补假， 但二人没
有当即答复， 只是让她将请假单
先提交公司。

2015年5月2日， 徐宁兰将其
怀孕的消息告知公司。 5月8日，
公司却以其在4月15、 16、 17日3
天无故未上班且事后未提交假条
构成旷工为由 ， 解除其劳动关
系。 5月9日上班时， 她发现自己
的电脑不能登陆操作系统， 便询
问原因。

而公司的答复是让她在工作
交接单上签字确认双方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关系。 此后， 公司向其
支付两个月经济补偿金和一个月
的代通知金共计26562.45元。

员工认为公司违法
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我若确实旷工违纪了 ， 甭
说怀孕， 就是处于产假期间， 我
也会自动离开公司。” 徐宁兰说，
让她生气的是公司无中生有， 把
请假说成旷工， 把没有协商说成
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这算
是讲道理、 守法纪的做法吗？

为讨回公道， 她申请劳动仲
裁， 请求裁决公司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 ， 并向其支付电脑补助费
500元、 2014年度未休年休假工
资920元， 以及2015年5月10日至
8月21日期间的工资34253元。

仲裁裁决后， 双方均不服 ，
分别向法院起诉， 后徐宁兰撤回
起诉。

2016年 5月 ， 公司起诉称 ，

徐宁兰无故不上班， 且事后未提
交假条， 故以旷工解除其劳动关
系。 此后， 考虑到她是孕妇， 在
解除劳动合同后又经过双方协
商， 最终达成了协商一致解除劳
动关系的意见。 为此， 公司向其
支付了经济补偿。

公司还称， 由于经济补偿金
已经支付给徐宁兰， 她也确实收
到了此款， 故双方劳动关系已经
解除， 公司不应当再支付其2015
年5月10日至8月21日的工资。

对于电脑补助费， 公司称该
费用已经包含在徐宁兰2014年9
月之后的工资中， 并且已经足额
支付 ， 故不应再次支付 。 至于
2014年的年假， 徐宁兰已经通过
倒休的形式休完了， 虽然公司不
能证明具体日期， 但不同意再支
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

由于双方劳动关系已经协商
一致解除， 而且徐宁兰已经签字
确认， 故公司不同意继续履行双
方之间的劳动合同， 请求法院驳
回徐宁兰的全部请求。

徐宁兰辩称， 其2015年之后
的奖金部分增加， 月工资总额增
至1万元。 在公司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后， 她继续上班。 在处置其
电脑不能登陆操作系统时， 公司
胁迫她签署了一系列交接手续。
她这样做是为了不影响公司及他
人正常工作， 并不代表她接受公
司的决定。

徐宁兰说， 当天， 公司确实
提出协商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并
愿意支付经济补偿， 而她没有接
受 ， 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 她没有退还此款项， 原因是
公司解除其劳动关系后， 她没有
经济收入 ， 且双方诉讼尚未终
结。 她同意在法院确认双方恢复
劳动关系后， 随时返还。

未经协商即辞员工
公司处罚无据败诉

法院审理查明， 徐宁兰提交
了事先请假并经上级领导批准的
电子邮件记录， 而公司辞退徐宁
兰 所 依 据 考 勤 管 理 制 度 与 其
制 定 的 《企业规章管理制度 》
中关于因旷工辞退的规定标准不
一致。 同时， 公司虽称双方协商
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但不能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 在徐宁兰不认可双
方曾经协商的情况下， 法院认定
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 据
此， 驳回公司不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的请求。

鉴于徐宁兰在诉讼期间分娩
生育， 且坚持要求恢复双方劳动
关系， 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合同关
系期限应顺延至徐宁兰哺乳期结
束时止。

法院认为， 徐宁兰虽然已经
填写离职表、 办理工作交接手续
并收取经济补偿金， 但此举并不
能证明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
关系， 故不认可公司该项抗辩理
由。 对于已付款项， 双方可协商
解决或诉讼解决。

对于电脑补助， 因徐宁兰提
交了公司领导批准其享受电脑补
助待遇的证据， 且公司未提交其
已将电脑补助与徐宁兰工资一并
发放的证据， 故法院对公司此项
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未休假工资
一事， 因公司不能证明已经安排
徐宁兰休假， 故应支付。

由此， 法院判决公司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 并向徐宁兰支付电
脑补助、 未休年假工资、 2015年
5月 10日 至 8月 21日 工 资 合 计
31885.16元。

公司不服判决， 向二审法院
提起上诉。

庭审中， 公司认可徐宁兰通
过电子邮件请假的事实， 但表示
佟经理并非部门负责人， 无权批
准其休假。 徐宁兰说， 公司认定
其旷工3天的依据， 与公司 《企
业劳动规章制度》 中1个月累计
旷工达到5天、 1年累计旷工10天
可以辞退的规定不符。 公司虽认
可其有上述规定， 但提交 《考勤
管理办法》 证明公司新规定是连
续旷工超过2天， 累计旷工超过3
天可以辞退。 徐宁兰称其没见过
《考勤管理办法》， 对其不认可。

徐宁兰辩称， 公司作出解除
劳动关系决定后 ， 她当即提交
《敦促纠正违法行为通知函》。 该
函通知公司： “对公司的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予认可， 请
公司最迟于2015年5月16日开通
我的工作后台账号， 并通知我上
班， 否则将诉诸法律。 2015年5
月12日”。 公司认可收到该函。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主张与
徐宁兰系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
提交 《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员
工离职补偿金发放通知单》《离职
交接单》《离职证明》予以证明。而
徐宁兰对此予以否认。

由于徐宁兰仅在 《离职交接
单》、 《离职证明》 上签名， 未
在 《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 《员
工离职补偿金发放通知单》 上签
名， 结合其在发生纠纷后发出的
《敦促纠正违法行为通知函》 及
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等情节， 可见原审法院不采
信公司主张并无不当。 故终审判
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记者手记
徐宁兰做对了什么？

徐宁兰与公司之间的争议终
于划上了句号。 回顾此案的维权
过程，记者发现，徐宁兰之所以能
够最终胜诉并在诉讼中一直处于
有利地位， 关键是她在公司作出
辞退决定的时候头脑冷静、 正确
应对、留存了一些关键证据。

其中， 她留存的用于请假的
电子邮件、公司界定“旷工”含义
的规章制度和自己书写的 《敦促
纠正违法行为通知函》等，为还原
事实真相提供了重要依据。

众所周知， 法律是维护公平
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正确应
用法律的前提是依靠证据还原事
实真相。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
官、仲裁员作为居中裁判者，他们
没有亲历整个事件的始末， 其用
作定案及裁判的事实， 只能依靠
诉讼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判断。

事实上， 证据及其收集并非
那么难， 只要员工在平时注意学
习法律知识、 注重将工作过程形
成的劳动合同、 工作记录或其他
资料保存下来， 维权之时就是最
有效、最直接的证据。在遇到维权
事件时首先要想到的是保护、收
集证据。有了这些资料，即使没有
形成官司，也可以有备无患！

需要提示的是， 一些公司在
侵害职工权益时，往往会采取“打
擦边球 ”、“掩耳盗铃 ”、“瞒天过
海”等等伎俩，比如，让职工领取
一笔所谓的补偿金， 职工接受时
不具体说明其用途， 如果职工稀
里糊涂签了字， 就视同 “协商一
致”。 遇到此类情况，职工最好先
询问具体意图，特别是遇到合同、
约定签字之前， 先询问一下法律
人士、并拍摄或复印合同文本。总
之，不要糊里糊涂地签字认可。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案情简介：
网络购物因其物美价廉、 方

便快捷而风靡时下， 消费者足不
出户、 轻点鼠标， 就能轻轻松松
选购自己心仪的商品， 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 。 然而 ， 一旦发生纠
纷， 解决起来就会比较麻烦。

近日， 家住昌平区小汤山镇
某社区的胡女士来到镇法律援助
工作站进行法律咨询。 去年 “双
十一” 期间， 胡女士在某网站上
挑选了一双运动鞋， 并通过支付
宝付款给在外省某市的网店， 该
网店包邮。 到货后， 胡女士发现
自己购买的运动鞋有明显的擦
痕， 怀疑被别人穿过， 就要求退
货。 然而网店坚持称运动鞋是一
双新鞋， 不同意退货。 几经交涉
未果， 胡女士打算拿起法律武器
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这起纠纷， 然
而胡女士对法律知识不甚了解，
听别人说要想起诉得去被告所在
地， 即外省某市， 胡女士觉得为
了一双几百块钱的鞋去趟外地太
不划算， 更何况以后还得开庭来
回往返太麻烦， 想咨询一下是不
是必须到被告住所地起诉。

法律分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

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
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
民法院管辖。 ”同时，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
见》 第十九条之规定：“购销合同
的 双 方 当 事 人 在 合 同 中 对 交
货地点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
确定合同履行地； 采用送货方式
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
采用自提方式的， 以提货地为合
同履行地。 ”本案中，“卖家包邮”
属于送货上门的销售方式， 合同
履行地应为货物送达地， 即胡女
士居住地。所以，胡女士完全可以
在自己居住地法院起诉该网点，
无需去外省某市起诉。

网上购物起纠纷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

编辑同志：
我丈夫原是一家国有单

位采购中心负责人。 一年前，
他发现生产厂家给供货商 、
供货商再给单位的原材料之
间存在一定差价， 而他与生
产厂家熟悉， 遂从生产厂家
获得原材料后， 要求供货商
以其名义与单位签订购销合
同， 按照原来供货商给单位
的价格向单位供货。 待单位
支付货款后， 再将货款给他。

为让供货商听从指挥并
守口如瓶， 他曾许诺日后会
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给他们多
下订单。 他由此前后共获得
21万余元差价。 近日， 他被
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刑罚。

请问： 他低价自购材料
卖给单位， 没有破坏单位原
定的采购计划和价格， 也没
有给单位带来损失， 怎么也
会构成犯罪呢？

读者： 曾秀美

曾秀美读者：
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

你丈夫的行为确已 构 成 贪
污罪。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
员和受国家机关、 国有单位、
企业、 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
委托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
人员 ，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侵吞、 窃取、 骗取或者以其
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行为。 而你丈夫的行为与之
吻合：

一方面， 你丈夫属于国
有单位工作人员， 具备对应
的主体资格。 另一方面， 你
丈夫自行购买物资后， 要求
供货商虚构购销合同， 并许
诺以后会向供货商多下订单，
无疑利用了自己职责范围内
主管、 经手职权所形成的便
利条件。 而供货商之所以照
办， 当然也是希望你丈夫在
以后的采购过程中在采购计
划、 货物验收、 货款支付等
上给予一定照顾。

此外， 你丈夫作为单位
原材料采购中心负责人， 职
责就是为单位采购物美价廉
的材料。 可他在发现生产厂
家给供货商、 供货商再给单
位的原材料之间存在一定差
价， 完全有能力、 有条件从
生产厂家获得更低价格的原
材料后， 理应及时向单位汇
报并建议从生产单位直接购
置 。 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 ，
反而利用职务便利， 自行出
资向生产厂家购买， 然后找
到供货商， 要求以供货商的
名义按照确定的供货价向单
位供货， 从中赚取差价。 因
此， 他占有的是单位的公共
财物， 损害的也是单位的既
得利益。

本罪中的 “其他方法 ”
是指除了侵吞、 盗窃、 骗取
之外， 其他非法占有公共财
物的方法， 主要包括内外勾
结， 迂回贪污； 利用回扣非
法占有公款； 利用合同非法
占有公款； 使用单位雇请的
工人为自己干活等间接贪污；
占有应交单位的劳务收入 ；
利用微机侵吞公款、 套取利
息、 侵吞股金、 红利等新技
术手段进行贪污。 你丈夫虚
构采购合同， 套取、 占有单
位巨额差价， 当属 “利用合
同非法占有公款”。

颜东岳 法官

员工自购产品卖给单位
可因赚取差价构成犯罪

公司未协商即辞退女工被判违法


